
 

 1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

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拟转

让全资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债务豁免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拟转让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公司改善资产结构，优化

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当前市场环境，有利于公司未来高质量持续发展，

交易定价参考了《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债务豁免等因素；对子公司的债

务豁免参考了债权形成的背景、回收的可行性，不存在侵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转让子公司交割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被动形成了对合

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实为公司对广州亿

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我们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必要

性、价格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认真地研究

和论证，交易各方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后续安排，采取了必要的风险控制

措施，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拟转让全资

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债务豁免的事项，并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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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董惠良                  杨靖超                  张知烈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